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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19年对外披露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

向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中信建投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

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

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

投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建投证券

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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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534 号”文件批准，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发行不超过 29.00

亿元（含 29.00 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次债券”或“本次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和代码 

16 张江 01、136568；16 张江 02、136763。 

四、发行主体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期限 

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29.00 亿元，本次债券不超过人民币 29.00 亿元（含

29.00 亿元），第一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发行人第 3 年末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 20.00 亿元；第二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

利率品种，附发行人第 3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

模 9.00 亿元。 

六、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票面利率 

第一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95%，第二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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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息日、付息日 

第一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26 日，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

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第一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第二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24 日，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

每年的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第二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三）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

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七、担保方式 

本次债券无担保。 

八、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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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

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

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二）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A、B、

D、F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

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九、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综合

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或）补充流动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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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995 年 12 月 30 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沪浦管[1995]245 号文批

准，由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联合上海久事公司募集设立上海张江高科

技 园 区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0001322632162 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54,868.96 万元。公司股票已于 1994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公司受让地块内的土地开发与土地使用权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商业化高科技项目投资与经营，设备供应与安装，建筑材

料经营，仓储投资，与上述有关的有偿咨询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4,868.96 万股，公司第一大股东上

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团”）持有公司 50.75%的股份。上

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张江集团 100.00%的股份，是公司实

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 2018 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按照区委区府“四高”战略部署，立足“四个务必”定位，在

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着营建好科学城创新生态圈的主题，年内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 

（一）积极承担国家战略 

一是推动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设立，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已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揭牌，该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张江在集成电路产业的集中

度，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对标国际一流，目标为建设国内领先、具有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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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区。二是积极参与进博会特色线路的布置工作，在进博会

开幕期间向外界展示了张江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及科创产业的蓬勃力量。三是积

极承接由浦东新区与上交所共建的“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该项目选址公

司礼德国际项目，通过为科学城计划上市的企业搭建服务平台，并辐射长三角，

发现培育优质科创企业。 

（二）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公司将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价值重塑为方向，结合

国家战略布局，围绕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产业招商、战略招商、精

准招商的力度。强化产业主导思维，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等行业，力争引进龙头性标杆企业。挖掘重点储备客户，对当前重点储备

客户进行跟踪。 

据不完全统计，年内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 家、新增跨国地区总部 2 家；

新增亿元贡献企业 1 家；新增区域性或国内大企业总部 1 家，新增高成长性总部

2 家，同时引进一批高成长性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相关企业，新增外资研发机构 1

家，新引进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项目落户 2 家，重点聚集生命健康、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引进生命健康领域优质企业 1 家，国内高端涉外诊所旗舰企业 1 家；

自主组织完成主题招商活动 8 次，参与人次累计 1000 人。其中，5 月 12 日张江

高科打造首届张江创新论坛“科创中心、未来已来”，围绕服务新时代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聚焦企业技术与资本创新，为产业客户提供了高品质的交流平台，未

来将持续该论坛的品牌化运作。12 月 18 日召开渠道客户恳谈会，通过与渠道客

户的交流，为整个科学城的产业导入搭建沟通平台。 

（三）开发建设蹄疾步稳 

围绕张江科学城建设的整体要求，充分发挥张江高科参与张江科学城建设重

要主力军的作用，加快开发建设步伐，积极服务好张江科学城建设。一是实现存

量空间的城市更新。张江西北片作为张江高科在科学城中的主战场之一，公司将

做好张江西北片区的城市更新，按照科学城的整体规划要求，提升区域产城融合

水平，提高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加快推进科学城建设“五个一批”项目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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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二是加快新建项目的开发进度。不断加大设计权重，丰富产品类型，加快推

进集电港 B 区、张江西北片、张江中区在内超过 30 万方体量新建项目的开发建

设。三是推动镇企合作项目，充分发挥自身在产业培育、投融资、平台支撑等方

面的资源秉赋，谋求张江科学城范围内的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建设镇级产业园区

转型升级示范项目，加强公司的产业空间布局和物理空间统筹，增加公司开发资

源储备。 

（四）产业投资着重布局 

通过 FOF 模式已累计参与了 15 只基金的投资，同时年内完成投资项目储备

近 100 个。2018 年张江高科参股投资的七牛信息、天天果园、喜马拉雅、云从

科技等项目都完成了新一轮融资。公司通过参股基金间接投资的迈瑞医疗 10 月

在创业板上市，成为创业板医疗器械行业的领头企业。通过金融基金二期投资的

哔哩哔哩在美国 NASDAQ 上市。2018 年对上海市科创母基金后续出资 1.5 亿元

人民币，累计出资 3 亿元人民币，上海科创母基金充分发挥市级母基金的平台优

势和资源集聚作用，服务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并辐射长三角，全力培育优秀科

创企业。 

（五）资产管理注重效率 

重视资产管理特别是商业运营的水平提升，借助集电港商业、天之骄子创新

基地、863 基地园中园等项目的改造，锤炼商业示范项目，打造商业精品工程。

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包括“存量物业 2018 年租赁价格体系”、“租赁应收账

款管理制度”、“物业维修管理制度”等制度建设。继续加强城市运营管理，做好

包括八六三、高科苑、天之骄子、领袖之都等存量资产的改建提升工程。推动智

慧城市的建设，落实 UPark 的推广，以公司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加强与客户的沟

通，将 UPark 推广落实到位。 

（六）创新服务提升能级 

一是做好科学城配套服务。包括做好天骄创业综合社区、科学城人才公寓、

员工食堂，积极改善科学城企业对生活服务设施与服务。目前，为了打造更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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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生活，集电港一期商业已启动改造，未来将重新成为张江商业的新聚焦，满

足产业客户对生活的热情需求。二是围绕交通出行更便捷，为解决白领上下班距

离地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张江高科积极牵头，新开通了三条线路短驳车，

解决了集电港区域、张江中区城市副中心的短驳接力问题。三是围绕生态环境更

优美，有序推进公园改造。做好张江西北片区的城市更新，按照科学城的整体规

划要求，提升区域产城融合水平，提高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四是通过早餐会、

下午茶、企业家私董会、IC 企业家沙龙等平台，提供了更优质的招商稳商环境。

年内完成园区企业大调研工作，调研企业近 2000 家，完成 5000 家企业的园区经

济普查前期清查工作。五是以 895 创业营为抓手，以“精准对接投融资”、“一对

一创业陪练”、“全空间场景应用”等特色服务为企业赋能。截止第七季开营，海

选项目约 2000 个，入营项目 228 个，项目总估值 180 亿元。挖掘了诸如查湃、

傅立叶、鲲云、智驾、爱肾网、英韧、达观等细分领域的潜力项目。其中，2018

年度入营的项目为 66 个，总估值约 30 亿元。 

（七）精细管理强化完善 

一是融资创新再创佳绩。2018 年 7 月 4 日，张江高科完成 10 亿元 270 天超

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最终发行利率为 4.35%；7 月 5 日，公司完成 10 亿元 3 年期

中期票据的发行，最终发行利率为 4.57%。此次融资不但在中短期内较大程度地

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也为张江科学城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年内配合评级公司完成中期票据与公司债的跟踪评级工作，维持公司 AAA 评级。

二是公司治理成绩显著。2018 年以来，随着公司治理的持续有效稳定运营，公

司持续被纳入上证公司治理指数板块。三是加强风险防控管理。以“增加企业价

值、提高运营效率、防范风险”为中心目标，以强化内部控制、防范企业运营风

险为立足点，年内重点开展了内控自我评价、风险管理报告、专项审计以及多项

重要业务流程的优化整改。四是加强法律助力公司经营的力度。实现公司法律服

务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三项管理提升，做到合同文件标准化、合同审批信息化、

合同诉讼规范化。大力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公司可持续发展争取更多的

合法资源。 



 

11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年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196.60

亿元，较 2017 年末的 189.83 亿元上升 3.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7.64 亿元，较 2017 年末的 84.16 亿元上升 4.13%。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48 亿元，较 2017 年度的 12.53 亿元下降 8.36%，2018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4 亿元，同比上升 16.42%。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966,034.06 1,898,322.43 

其中：流动资产 825,738.03 812,332.42 

非流动资产 1,140,296.03 1,085,990.01 

负债总计 1,072,365.59 1,034,814.99 

其中：流动负债 465,262.49 602,601.63 

非流动负债 607,103.10 432,213.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876,396.58 841,604.40 

少数股东权益 17,271.89 21,903.0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4,831.18 125,304.95 

营业利润 63,412.53 57,590.30 

利润总额 62,002.07 56,20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429.15 46,75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831.08 34,047.7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86.29 25,8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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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20.85 30,796.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89.87 -58,259.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0,586.65 -5,0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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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534号文件核准，于2016年

7月26日公开发行了第一期20.00亿元公司债券、于2016年10月24日公开发行了第

二期9.00亿元公司债券。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公司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

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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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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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26 日，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

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第一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第二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24 日，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

每年的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第二期债券的付息日则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第一期债券第二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支付；第二期债券

第二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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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新世纪评级 2019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对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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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

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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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未发现发行人经营方针、经

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本次债券信用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

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期

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情形。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放弃债权或财

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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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

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未发现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十一、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十二、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阅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未发现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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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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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18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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